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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但各行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不

同， 对雇用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与薪酬供给存在显著差异， 数字贸易发展可能对行业工资差

距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基于熵权法， 从数字网络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 数字贸易方式、 数

字贸易对象和贸易潜力 ５ 个维度， 构建了一个数字贸易发展评价体系， 测度了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３０ 个省级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并采用省级地区行业之间工资水平的离散程度衡量

行业工资差距。 研究表明， 近年数字贸易水平的提升显著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 相对于东

部地区来说， 数字贸易发展对行业工资差距的扩大作用在中、 西部地区更加明显； 数字贸

易发展导致的技能溢价对行业工资差距具有显著正向中介效应。 政府近年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与数字贸易的同时， 应增加全体尤其是中、 西部地区劳动者数字技术教育投入， 提升劳

动者技能与工资收入， 避免行业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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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是近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特点。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为标志的数字技术逐渐渗入企业信息结构、 管理方式等生产环节， 同时也对

企业贸易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冲击， 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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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数字贸易发展与影响白皮书 （２０１９ 年）》 的定义，

数字贸易指的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开展的线上宣传、 交易、 结算等促成的实物商品贸

易， 以及通过信息通信网络 （语音和数据网络等） 传输的数字服务贸易， 如数据、 数

字产品、 数字化服务等贸易， 是数字经济与技术在产品流通层面的深入应用。 随着移

动通信网络、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传统国际贸易的深度

融合， 数字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日渐提升， 新冠疫情冲击性下更展现出数字

贸易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发展韧性。

根据商务部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２０２０ 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下降 ５ ３％ ， 而全球

跨境电商 Ｂ２Ｃ 贸易总额不降反升，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其市场规模已达到约 １ 万亿美元， 年

平均增速接近 ３０％ ； ２０２０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高达 ３ １９ 万亿美元， 在全球服务

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７ ３％ 增长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２％ 。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 数

字贸易能基于数字空间的无限性和融通性， 维持均衡化、 网络化的区域空间生产与交

易结构， 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陈尧、 王宝珠， ２０２２）。 未来随数字技术渗透程度继续

提高， 数字贸易必将成为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数字贸易带动了经济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２０２１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已达 ３５１２８ 元， 比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６５１０ 元增加 １８６１８ 元， 累计名义增长 １１２ ８％ ， 年均名

义增长 ８ ８％ 。 然而， 收入水平持续上涨的同时， 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始终存在， 包括

城乡收入差距、 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 工资性收入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

要组成部分， 行业工资差距也成为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的主要因素， 且中国行

业工资差距呈现逐年扩大趋势。 由于数字贸易与数字技术对应用行业的劳动者技能与

收入有显著要求与影响， 且在各行业之间的应用程度有所差异， 因此近年来中国各地

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是否对行业工资差距产生影响， 其作用机制如何， 便是本文尝试

深入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二　 文献述评

数字贸易发展对收入的影响是贸易收入效应的新领域。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知，
数字贸易主要通过交易成本、 生产率、 产业集聚、 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影响收入， 但已

有文献大多仅分析数字贸易对整体或相关行业收入的影响， 且各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
首先，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 许多研究认为基于跨境电商的数字贸易能通过改

变传统交易模式使交易流程简洁化， 从而降低交易搜寻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 使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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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囿于资金的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到国际市场， 扩大生产与收入 （Ｂａｒａｔａ， ２０１９； 张洪

胜、 潘钢健， ２０２１）。 除此之外， 一些学者还提出， 数字贸易的发展弱化了中间贸易

环节和中间商的作用， 削弱了市场物理距离以及交易基础设施对国际贸易的限制作

用， 降低了贸易门槛， 使得贸易主体由大型跨国公司向中小型企业拓展 （ Ｔｅｒｚｉ，

２０１１； 鞠雪楠等， ２０２０； 盛斌、 高疆， ２０２１）。 因此， 理论上数字贸易的发展能显著

帮助中小企业找到并提升核心竞争力， 从而提高中小企业收入 （马述忠、 潘钢健，
２０２１）。 然而， 一些研究发现， 现实中由于中小企业自身条件的限制， 使得其需要的

专业型人才和设备的初始投入更大， 而大型企业本身具有较完善的人才储备和系统建

设， 通过电商等网络销售平台达成的销售额及其占销售总额的比例更高， 中小企业相

较于大型企业反而无法充分利用数字贸易带来的发展机会 （Ｔａｎ， ２０１７）。

其次， 从生产率角度来看， 数字贸易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企业生产率显著

提升， 而企业内部高技能劳动力相较于低技能劳动力更能快速掌握并应用数字技术，
其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 相对工资也大幅提升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 ２０１７）。 同时， 由于数字

技术与数字贸易在不同产业及子行业间的发展应用程度存在差距， 一些学者发现数字

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大， 其中对金融业、 房地产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等

数据密集型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李帅娜， ２０２１）。 从企业集聚模式角度来

看， 数字贸易促使产业线上集聚不断涌现和发展， 但由于不同产业有其自身特点，

数字贸易对不同产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因此不同产业之间的集聚关系将发生改

变 （谭洪波、 夏杰长， ２０２２）， 从而对不同产业的收入存在影响。
最后， 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 数字贸易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影响劳动者收

入： 一是数字贸易改变企业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需求， 进而影响不同类型劳动者工

资收入； 二是数字贸易模式下数字技术通过电子支付、 物流系统等支持性服务， 使

得贸易中数据的连接性得到增强， 从而促进了新兴服务行业的壮大， 而新兴服务行

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更多资本不断涌入该行业， 进一步增加劳动力需求， 导致需求大

于供给， 最终推动该行业工资上涨 （Ｐｉｌａｔ ＆ Ｌｅｅ， ２００１；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 Ｆｅｒｅｎｃｚ， ２０１８）。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Ｆｒｅｙ ＆ Ｏｓｂｏｒｎｅ （２０１７） 的研究发现， 美国近半数劳动者的工作

被数字技术替代的风险很大， 这类劳动者具有低技能和低工资的特征。 因此， 数字

贸易一方面促进了具有高收入潜力的新兴行业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取代了部分传统

行业的工作岗位， 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降低， 从而导致其工资相对下降

（Ｂａｕｅｒ， ２０１８）。 随着数字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差异明

显， 主要表现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较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显著增加，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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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高技能劳动者有更大的技能溢价能力。

在此基础上， 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分析数字贸易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但

主要集中在国家或地区间工资差距、 城乡工资差距两方面。 第一， 在数字贸易与国家

或地区间工资差距的关系研究方面， 大多数研究认为， 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数字贸易发

展带来的效率提升与成本降低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出口规模与劳动者收入， 且

对于低收入国家要更为显著， 因而数字贸易相对提高了低收入国家出口， 有助于缓解

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Ｆｒｅｕｎｄ ＆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４）。 但许多学者也

发现， 中国省级地区之间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数字经济规模存在较大差异， 进而

导致东部地区与中、 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呈两极分化的趋势愈发明显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韩兆安等， ２０２１）。 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同、 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将导

致吸引资本和人才的能力不同， 使得数字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

性， 进而加剧了地区间数字贸易的发展差距， 导致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受限，

不利于收入差距的改善 （钞小静等， ２０２０； 高长春、 邹耀， ２０２１）。

第二， 在数字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方面， 研究结论与地区收入差距领

域类似。 一方面， 基于农村电子商务的数字贸易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刘佳和于雅俐

（２０２１） 通过构建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民收入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实证结果得出， 农村

电子商务具有增收效应， 有助于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张奕芳 （２０１９） 发现， 数字贸易

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工资差距的缩小， 具体分析各项指标的回归结果发现， 以互联网为

媒介的数字贸易规模扩大、 渗透能力增强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 若

农村地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相较于城市明显薄弱， 则反而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李

怡和柯杰升 （２０２１） 发现， 农村数字贸易虽然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 但总体上加剧了

农村收入不平等， 产生这一现象是由于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差距， 使用更

为复杂且高级的数字技术所产生的收益更加显著。

综上，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 近年文献已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与数字贸易发

展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但大多仅限于数字贸易对国家、 地区或行业内部收入的影响，

少数研究开始涉及数字贸易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但大多集中于国家、 地区与城乡的收

入差距。 本文在上述文献基础上， 进一步细化至数字贸易与行业工资差距的关系， 并

基于中介效应分析其影响机制， 研究视角较为新颖。 此外，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国家层

面的数据进行分析， 本研究采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各省市数字贸易

发展程度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也是本文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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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各省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量化测度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在进行影响效应估计之前， 需要对各省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 尽管

学术界当前仍属于探索测度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阶段， 但实践上大致可以分为 “窄口

径” 与 “宽口径” 两类， 不同口径的差别体现在对数字贸易的定义有所区别。 其中

“窄口径” 概念主要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及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提出， 并被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美国商务部在测度中采用， 指的是 “通过互联网及相关设备交付

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 “数字技术在交易中起到主要作用” （贾怀勤等， ２０２１）； 而

“宽口径” 概念指的则是 “以数字方式订购和 （或） 以数字方式交付的贸易”， 即

“数字订购” 与 “数字交付”， 将数字贸易表现为交易产品类型及交易机制 ／ 交易方式

两部分， 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世界贸易组

织 （ＷＴＯ） 等国际组织所使用， 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数字贸易发展与影

响白皮书 （２０１９ 年）》 和 《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０ 年）》 认为， 数字贸易体现为

“贸易方式数字化” 和 “贸易商品数字化”， 也属于宽口径体系 （杨晓娟、 李兴绪，

２０２２）。

本研究采用更为常用的宽口径概念， 同时考虑数字技术在传统贸易中的渗透程度，

以及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两个层面， 借鉴张卫华和梁运文 （２０２０）、 姚战琪 （２０２１） 等省

级数字贸易水平测度的研究， 从数字网络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 数字化贸易方式、 数

字化贸易对象和贸易潜力 ５ 个维度， 选取 １３ 个二级指标构建数字贸易水平评价体系，

并采用熵权法测算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 以衡量中国各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①。

首先， 为了平衡指标之间量纲差异， 本文对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便后续使

用熵权法进行比较分析， 计算公式如下：

ｙ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

Ｍａｘ（ｘｉ） － Ｍｉｎ（ｘｉ）
（１）

其中， ｘｉｊ代表第 ｉ 个样本的第 ｊ 个指标， ｙｉｊ为对 ｘｉｊ的无量纲值。 本文 １３ 个指标均为

正向指标， 因此采用式 （１） 进行标准化。 另外为了防止后续步骤出现对数函数自变量

为 ０ 的问题， 将式 （１） 修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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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

Ｍａｘ（ｘｉ） － Ｍｉｎ（ｘｉ）
＋ ０ ００００１ （２）

其次， 运用熵权法得出各二级指标无量纲值的熵值和权重， 并在此基础上加权计

算得出中国各省份数字贸易水平的综合得分 （ｄｉｇｄｅ）， 具体计算方法见式 （３） 至式

（５）， 其中 ｎ 表示样本数， ｍ 表示指标数。 鉴于指标属性均为正向， 所以该指标越大，

表明数字贸易发展程度越高。

各指标信息熵： ε ｊ ＝ － １
ｌｎｎ∑

ｎ

ｔ ＝ １
ｐｉｊ ｌｎ（ｐｉｊ） 其中， ｐｉｊ ＝ ｙｉｊ ／∑ ｎ

ｊ
ｙｉｊ （３）

各指标权重： ｗ ｊ ＝
１ － ε ｊ

∑ｍ

ｊ－１
（１ － ε ｊ）

（４）

各省各年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ｄｉｇｄｅｉｔ ＝ ∑ｍ

ｊ ＝ １
（ｗ ｊ × ｙｉｔ） （５）

式 （３） 中 ε ｊ 为各指标信息熵， 式 （４） 中 ｗ ｊ 为各指标权重。 在此基础上， 通过

式 （５） 可得出各省份数字贸易水平得分。

数据来源方面， １３ 个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二级指标中， 企业拥有网站数、 电子商务

采购额、 电子商务销售额 ３ 个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与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软件业务收入、 电子出版物出版数量、 人均 ＧＤＰ、 进口额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５ 个指标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其他 ５ 个指标均来源于国家统

计局数据库。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一级、 二级指标内容、 权重及方向如表 １ 所示， 少

数年份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填补。

表 １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权重 指标方向

数字网络基础设施 ０ １９０

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０ ０６２ 正向

互联网域名数 万个 ０ ０８９ 正向

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０ ０３９ 正向

数字技术 ０ ２２６

专利申请数 项 ０ ０８１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 亿元 ０ ０７６ 正向

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万人 ０ ０６９ 正向

数字化贸易方式 ０ ２２７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比重 ％ ０ ０４４ 正向

电子商务采购额 亿元 ０ ０９５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０ ０８７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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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权重 指标方向

数字化贸易对象 ０ ２７５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０ １２４ 正向

电子出版物出版数量 万张 ０ １５１ 正向

贸易潜力 ０ ０８２
人均 ＧＤＰ 元 ０ ０２５ 正向

进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０ ０５８ 正向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３０ 个省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如表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中国的数字

贸易发展水平极不均衡， 主要呈现出 “东南强、 西北弱” 的分布格局。 具体而言，

２０２０ 年， 广东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领先优势非常突出， 居于首位， 并与江苏、 上海、

北京、 浙江、 山东 ５ 个省份组成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第一梯队， 上述省份位于长江三

角、 珠三角及沿海地区， 大中小型企业众多， 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基础，

因而具备高效的物流网络和丰富的人才储备， 代表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最高水平。

福建、 四川、 湖北、 河南等 １０ 个省份组成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第二梯队， 主要分布在

川渝及中部经济圈， 构成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 陕西、 广西、 江西等 １１ 个

省份组成数字贸易发展的第三梯队， 地理位置不够优越， 同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导

致互联网产业发展程度较低， 整体数字贸易水平也较低， 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甘肃、

宁夏、 青海 ３ 个省份作为数字贸易发展第四梯队， 发展明显滞后。

表 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分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计算结果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年均值 排名

广东 ０ ２５４ ０ ４１９ ０ ７３８ ０ ４９６ １

江苏 ０ ２２３ ０ ４６３ ０ ５４７ ０ ４４６ ２

上海 ０ ２０２ ０ ３２５ ０ ４２２ ０ ３２２ ３

北京 ０ １２４ ０ ３１９ ０ ５０３ ０ ３２１ ４

浙江 ０ １５５ ０ ２３９ ０ ３５５ ０ ２７２ ５

山东 ０ １１３ ０ ２４２ ０ ３０３ ０ ２４６ ６

福建 ０ ０５７ ０ １３０ ０ １７９ ０ １４７ ７

四川 ０ ０６３ ０ １２５ ０ １９９ ０ １３３ ８

湖北 ０ ０５５ ０ １２４ ０ １５９ ０ １１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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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年均值 排名

河南 ０ ０６４ ０ １３３ ０ １５０ ０ １１４ １０

辽宁 ０ ０７９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４ ０ １１３ １１

天津 ０ ０７３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９ ０ １１１ １２

安徽 ０ ０４６ ０ １０７ ０ １５３ ０ １０５ １３

湖南 ０ ０６５ ０ １００ ０ １４３ ０ １０３ １４

河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８４ ０ １１３ ０ ０８８ １５

重庆 ０ ０３３ ０ ０８８ ０ １２７ ０ ０８３ １６

陕西 ０ ０３６ ０ ０７７ ０ １１５ ０ ０７９ １７

广西 ０ ０７７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６７ １８

江西 ０ ０３８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４ １９

云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４ ２０

海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８ ２１

内蒙古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４ ２２

山西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４ ２３

黑龙江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３ ２４

吉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２ ２５

新疆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２ ２６

贵州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１ ２７

甘肃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１ ２８

宁夏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３ ２９

青海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９ ３０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四　 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

劳动者收入差距一般可以分为城乡收入差距、 行业收入差距等多个层次。 就本文

关注的行业收入差距来看， 从以往分析数字贸易对劳动者收入影响的文献中， 可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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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地整理出数字贸易发展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一方面， 基于电子商务与数字技术的数字贸易通过降低交易搜寻成本与物流成本

（Ｂａｒａｔａ， ２０１９； 张洪胜、 潘钢健， ２０２１）、 减少贸易中间环节与中间商 （鞠雪楠等，
２０２０； 盛斌、 高疆， ２０２１）、 提升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效率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 ２０１７） 等途径，

使得企业生产率与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从而提升采用数字贸易的行业与企业劳动者整

体收入报酬。 由于不同行业间数字技术与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金融

业、 信息传输、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数据密集型服务业运用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水平

相对更高 （李帅娜， ２０２１）， 其平均工资提升要比农业等非数据密集行业更快， 可能导

致行业收入差距更大。
另一方面， 地区整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在劳动力市场上增加了对掌握数据

处理与信息技术的高技术数字人才的需求， 同时对低技术人才需求相对降低， 使得当

地劳动力市场上高技术数字人才的工资普遍相对提升， 而低技术人才工资相对下降。
对于金融业、 信息传输、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数据密集型服务业而言， 其雇用掌握数

据处理与信息技术的高技术人才比重远高于传统行业， 更拉大了这些数据密集型行业

相对传统行业的工资水平 （Ｆｒｅｙ ＆ Ｏｓｂｏｒｎｅ， ２０１７； Ｂａｕｅｒ， ２０１８；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 Ｆｅｒｅｎｃｚ，
２０１８）， 从而对行业工资差距可能产生正向影响。

以电子商务、 企业网站数目这两个数字技术发展核心指标为例， 近年中国各行业

数字贸易、 数字经济发展与应用严重不均衡， 行业差异十分显著。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 从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的比重” 这一指标来看， 近年比重最高的是

住宿与餐饮业， ２０２０ 年高达 ３５ ５％的住宿餐饮企业均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 其他比重

较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以及文化、 体育与娱乐业； 而水利、
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业、 批发与零售业近年比重增加也很快。 其他行业应用电子商务

进行交易的企业比重则明显较低， 大多在 ０％ ～１０％之间。 再从 “各行业每百家企业拥

有网站数” 这一指标来看， 近年来中国企业拥有网站数量变化不大，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全

行业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在 ５０ ～ ６０ 个之间， 行业差距同样明显。 其中信息传输、 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网络技术优势最为明显， 其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最多， 几乎

每年都在 １００ 个以上；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也同样具有技术优势， 其网站数也较多，

２０２０ 年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 ７０ 个； 其他各行业企业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大约在 ２０ ～ ６０
个之间， 行业间差异明显。

从以上数据可知， 尽管中国近年数字贸易整体上获得了极大发展， 但行业层面

应用数字技术状况并不均衡， 这意味着数字贸易发展对于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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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影响必将存在异质性， 从而进一步对行业工资差距产生影响。 基于此基本逻辑，

本文对中国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各省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与行业工资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

研究。
（一） 模型与数据

本文构建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如下：

ｗａｇｅｇ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ｄｅ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６）

其中， ｉ 为省份、 ｔ 为时间， μｉ、 λ ｔ、 εｉｔ 为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及随机扰动项。
ｗａｇｅｇｉｔ为省份 ｉ 在时间 ｔ 的行业工资差距， ｄｉｇｄｅｉｔ反映省份 ｉ 在时间 ｔ 的数字贸易发展水

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控制变量。
行业工资差距为本文被解释变量。 借鉴胡浩然等 （２０２０） 的研究， 采用省级地区

不同行业工资水平的离散系数 （ｗａｇｅｇ） 来衡量工资差距， 若某一省份各行业平均工资

水平与该省份整体加权平均工资差距越大， 对应的方差也越大， 则该省份行业之间的

工资水平离散程度越高， 其计算方式如下：

ｗａ＿ｗ ｉｔ ＝ ｌｎ（∑ ｊ
θｉｊｔ × ｗａｇｅｉｊｔ） （７）

ｗａｇｅｇｉｔ ＝ ∑ ｊ
θｉｊｔ × ［ｌｎｗａｇｅｉｊｔ － ｗａｗ］ ２ （８）

其中 ｗａｇｅｉｊｔ为省份 ｉ 的行业 ｊ 在时间 ｔ 的平均工资水平， θｉｊｔ为省份 ｉ 的行业 ｊ 在时间 ｔ
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ｗａｗ 表示省份 ｉ 在时间 ｔ 的各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ｇｉｔ表示省份 ｉ 在时间 ｔ 的工资差距。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为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 如前文所述， 借鉴张卫华和梁运文

（２０２０）、 姚战琪 （２０２１） 构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标， 本文从 ５ 个维度选取 １３ 个

二级指标作为数字贸易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 各个指标的权重使用熵权法进行测算。
此外， 本文控制变量选择如下： 产业结构， 反映第一产业在各省份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 用各省份农林牧渔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衡量； 教育水平， 反映各省份

的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潜力， 使用加权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 （小学比重 × ６ ＋ 初中比

重 × ９ ＋ 高中比重 × １２ ＋ 大专及以上比重 × １６）； 失业率， 反映各省份就业充裕度， 用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衡量； 劳动生产率， 反映各省份之间劳动力效率

差异， 具体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与从业人数的比值进行衡量 （蒲艳萍、 成肖， ２０１５）；
利用外资程度， 反映各省份外商投资比率， 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衡量。

本文回归部分仍然以中国 ３０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 时间范围为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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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和国家统

计局数据库。 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与可靠性， 所有水平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表 ３ 报告

了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行业工资差距 ｗａｇｅｇ ３００ ０ ２４０ ０ ０５４ ０ １４８ ０ ３９３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ｄｉｇｄｅ ３００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２ ０ ００７ ０ ７３８

产业结构 ｉｎｄ ３００ ０ ０２３ ０ ４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２０７

教育水平 ｌｎｅｄｕ ３００ ２ ２１９ ０ ９１６ ２ ０１７ ２ ５４０

失业率 ｕｎｅｍｐ ３０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６

劳动生产率 ｌｎｐｒｏ ３００ １０ ５９８ ０ ２８１ ９ ９６７ １１ ２４５

利用外资程度 ｆｄｉ ３００ ０ ５２６ １ ９８９ ０ ０５０ ３４ ２２３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计

算得到。

（二）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 应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 模型 （１） 到模型 （３） 中数字贸易水平的系数均为正且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存在正向影

响，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越高， 行业工资差距越大。 如前所述，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贸

易发展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对于数字技术渗透程度较低的行业， 数字

贸易发展更多的是对该行业内部一些传统的、 技术含量较低的岗位产生了替代效应，

如物流系统替代了人工分拣、 电商平台替代了线下分销等， 导致企业对低技能劳动

力需求大幅下降； 而对于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较高的行业， 如金融、 编程等， 数字贸

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使高技能劳动力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 进而提高相对

工资。 另外， 高技能劳动力需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较长的培训时间， 因而短时间

内限制了低技能劳动力向需求量大、 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流动， 进一步导致行业工

资差距扩大。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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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数字贸易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基础回归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０ １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１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１３７∗∗∗

（０ ０３７）

产业结构 —
０ ５４９∗∗∗

（０ ０６６）
０ ６９１∗∗∗

（０ ０８２）

教育水平 —
０ ２０８∗∗∗

（０ ０３１）
－ ０ ２１３∗∗

（０ ０８７）

失业率 —
－０ ０３１
（０ ４０６）

－ １ １２４∗∗

（０ ４６０）

劳动生产率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０）

利用外资程度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截距项
０ ２２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１０３
（０ １２２）

－ ０ ３２６
（０ ２７１）

省份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２ ０ ０９１ ０ ４１１ ０ ４０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计

算得到。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调整样本区间

２０２０ 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 经济、 贸易、 就业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无法反映

正常情况下的数字贸易水平及其与行业工资差距的关系。 鉴于这一因素， 本文将样本

区间调整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５ 中的模型 （１） 所示。 其中， 数字贸

易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９６ 且仍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与表 ４ 的基准回归结

果保持一致， 说明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后，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仍会加剧行业工

资差距。

２ 替换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考虑到数字贸易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 因此对基准回归模

型的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 以进一步检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

·１５·

马光明：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与行业工资差距



的影响， 具体结果如表 ５ 的模型 （２） 所示。 数字贸易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１５４， 并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 即便考虑了数字贸易发展的滞后作用， 数字贸

易发展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３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刘卫波等 （２０１３） 的方法， 重新以泰尔指数衡量行业工资差距水平， 替

换基准回归的行业工资离散系数， 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ｔｈｅｉｌ ＝ ∑ ｎ

ｊ ＝ １

Ｗ ｊ

Ｗ ｌｎ

Ｗ ｊ

Ｗ
Ｐ ｊ

Ｐ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９）

其中， Ｗ ｊ 为行业 ｊ 的工资总额， Ｗ 为所有行业工资总额， Ｐ ｊ 为行业 ｊ 的从业人数，

Ｐ 为所有行业从业总人数。 显然， 泰尔指数取值大于等于 ０ 时， 数值越大说明各行业工

资差距越大。 将各省市行业工资的泰尔指数代替行业工资离散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

入模型回归， 结果如表 ５ 的模型 （３） 所示。 可见数字贸易发展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系数为 ０ ０２３， 并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佐证了上文中数字贸易发展使得行业工资差距

更大的观点。

表 ５　 数字贸易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调整样本区间（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以泰尔指数为关键被解释变量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０ ０９６∗∗

（０ ０４１）
０ １５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７０ ２７０ ３００

Ｒ２ ０ ４０２ ０ ４４０ ０ ５４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计

算得到。

（四） 异质性检验

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资源禀赋、 贸易规模以及地理区位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贸易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可能会受地理区位的影响。 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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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西部地区两个子样本组进行分组估计①，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的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在东部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 数字贸易发展均对行业工资差距存在

正向影响， 且对中、 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更大。 另外， 考虑到样本数量， 同时为了结

论更稳健， 本文也构建地区虚拟变量， 将东部地区取值为 １， 中、 西部地区取值为 ０，
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构建交乘项 “东部 ×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如

表 ６ 的模型 （３） 所示， 可见交乘项显著为负， 同样意味着中、 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

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大。

表 ６　 数字贸易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异质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东部地区 中、 西部地区 构建区域虚拟变量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０ １５５∗∗∗

（０ ０４５）
０ ４３７∗∗∗

（０ １５４）
０ ３８８∗∗∗

（０ １１１）

东部 × 数字贸易

发展水平
— —

－０ ２４３∗∗

（０ １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０ １８０ ３００

Ｒ２ ０ ４０３ ０ ４４３ ０ ４１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计

算得到。

该差异性结果可能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及初始行业工

资差距情况等因素有关。 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程度较高，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

合程度较好， 因而数字贸易发展对东部地区低技能行业从业人员的替代效应较弱； 且

东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在各行业中的储备相对充裕， 低技能行业中的从业人员对于数

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也普遍较强， 通过劳动力在不同行业的流动， 能够缓解数字贸易对

高技能劳动的需求。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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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国家统计局行政区划标准将研究样本的 ３０ 个省份进行区域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吉

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中、 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数字技术在传统行业的渗透程度较

低， 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且

人力资本相对匮乏。 数字贸易的发展对部分低技能行业劳动力的替代程度较强， 使得

部分低技能劳动力面临失业或转岗的问题。 低技能行业劳动者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较弱， 在短时间内也无法快速学习并掌握数字技术， 抑制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的流动，

难以缓解数字贸易发展扩大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五）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渠道检验

本文还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发展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渠道。 如前文

所述， 当某地区整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对高技术数字人

才的需求更加急切， 使得当地高技术人才平均工资普遍相对提升， 低技术人才工资相

对下降， 即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当地不同技术禀赋的劳动者 “技能溢价” 扩大

（徐少俊、 郑江淮， ２０２２）。 由于金融业、 信息传输、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数据密集型

服务业雇用高技术人才的比重明显高于传统行业， 其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趋势

更加明显， 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较低的行业其平均工资水平相对下降， 从而对行业工

资差距可能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 各地区 “技能溢价” 水平便可能是数字贸易发展水

平与行业工资差距之间的中介变量。

表 ７　 各行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从业人员占行业从业人员比重

单位： ％

行业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农、 林、 牧、 渔业 ０ ６ ０ ７ １ ０

采矿业 １５ ０ １９ ０ ２４ ９

制造业 １１ ５ １５ １ １７ １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６ ６ ３７ ６ ４５ ２

建筑业 ６ ７ ７ ９ １０ 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３ ９ １７ ５ ２０ ２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５ ６ １４ ９ １９ 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８ ６ ８ ３ ９ ８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０ ７ ６４ ６ ７０ ７

金融业 ５２ ４ ６８ ９ ７１ ８

房地产业 ３５ ６ ３４ ５ ３７ 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２ ０ ３９ ０ ４８ １

·４５·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卷第 ６ 期



续表

行业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２ ０ ６５ ８ ７５ １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７ ０ ２５ ３ １１ ２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８ ６ １０ ４ ３ ４

教育 ６３ ２ ７１ １ ５７ ０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５７ ９ ５９ １ ４１ ８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４８ ５ ４０ ７ ２６ １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６２ ４ ６０ ９ ３９ ６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从取值来看， 技能溢价一般采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

的比值来衡量。 本文借鉴雷小清 （２０１９） 的研究， 采用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从业人

员占比较高的行业代表高技能劳动力， 并使用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从业人员占比较

低的行业代表低技能劳动力。 参考 ２０１７ 年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ＧＢ ／ 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７）， 选择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三个时点， 使用教育、 金融业、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平均工资代表高技能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 以农林牧渔业、 住

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平均工资代表低技能劳动力

平均工资水平， 并以二者比值作为技能溢价， 反映当地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

差距。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ｗａｇｅｇ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ｄｅ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ｅ１ （１０）

ωｉｔ ＝ ａ０ ＋ ａ１ｄｉｇｄｅｉｔ ＋ ∑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ｅ２ （１１）

ｗａｇｅｇｉｔ ＝ ϕ０ ＋ ϕ１ｄｉｇｄｅｉｔ ＋ ϕ２ωｉｔ ＋ ∑ϕ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ｅ３ （１２）

其中， ｉ 代表省份， ｔ 代表时间， ｅ１ ～ ｅ３ 为随机扰动项。 式 （１０） 为主效应模型，

系数 β１ 代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的总效应。 式 （１１） 为关键解释变量对

中介变量的影响， ωｉｔ为中介变量， 即省份 ｉ 在时间 ｔ 的技能溢价， 系数 ａ１ 体现了数字

贸易发展水平对技能溢价的影响。 式 （１２） 的系数 ϕ１ 和 ϕ２ 是在控制了数字贸易发展

水平的情况下， 测度技能溢价这个中介变量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根据温忠麟和叶

宝娟 （２０１４） 对于中介效应检验流程的研究， 首先检验式 （１０） 的系数 β１， 若显著则

说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存在总效应。 然后依次对式 （１１） 和式 （１２）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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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 ａ１、 ϕ１、 ϕ２ 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若均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若式 （１２） 的

系数 ϕ１ 不显著， 则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 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最后， 比较 ａ１ϕ２ 和 ϕ１

的符号， 若同号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 说明中介变量技能溢价强化了数字贸易发展水

平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ａ１ϕ２ ／ ｂ１； 若异号则属于遮

掩效应， 说明中介变量弱化了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 比例的

绝对值为 ａ１ϕ２ ／ ϕ１ 。

由表 ８ 的模型 （１） 可知，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的总效应为正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 （２） 中，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技能溢价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且同样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将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

间的工资差距， 进一步提高技能溢价。 模型 （３） 中， 中介变量技能溢价的影响系数为

正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意味着中介效应显著。 而控制中介变量技能溢价后， 数字贸

易发展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 且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正， 使得 ａ１ϕ２ 和 ϕ１ 的符号为同号， 表明技能溢价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具体表现为部分中

介效应，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提升还可通过技能溢价以外的其他渠道增加行业工资差距。

Ｓｏｂｅｌ 检验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结果也说明， 技能溢价在数字贸易发展与行业工资差距间起

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也就是说， 数字贸易的发展会使得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

对提高， 使得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相对上涨， 增加技能溢价， 而不同行业高技能劳动力

的占比存在差异， 因而技能溢价的增加将会进一步扩大行业工资差距。

表 ８　 数字贸易影响行业工资差距的机制检验： 以技能溢价为中介

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被解释变量 行业工资差距 技能溢价 行业工资差距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０ １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８７０∗∗∗

（０ ２３６）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６）

技能溢价 —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２ ０ ４２９ ０ ３６１ ０ ４９１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Ｚ ＝ ４ ０５１， Ｐ ＝ ０ ０００， 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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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被解释变量 行业工资差距 技能溢价 行业工资差距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 置信区间： ０ ００４００４５ ＜ ｂｓ２ ＜ ０ １１６２４８９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 ５１ 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计

算得到。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数字贸易水平评价体系， 采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

据， 实证考察了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数字贸易

发展水平提升显著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 使用中介效应模型的渠道检验发现， 数字贸

易发展水平提升对行业工资差距可经由技能溢价渠道对行业工资差距产生显著的中介

效应， 数字贸易通过提高技能溢价进而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 从区域上来看， 数字贸

易发展在东部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均会扩大行业工资差距， 但在中、 西部地区的影响

程度更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可能进一步扩大行业工资差距， 不利于收入分配

均衡， 在发展数字贸易的过程中应加强低技能行业数字技术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方面， 应重视低技能劳动者及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数字技术与数字贸易知识的

学习与培训， 增强劳动者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避免数字贸易对低技能劳动者及低

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不利冲击进而导致工资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 应重视对低技能

行业生产设备以及生产流程的改造， 提高数字技术在传统行业中的渗透， 促进低技能

劳动者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进而转化为高技能劳动者。

第二， 鉴于数字贸易发展对中、 西部地区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未

来应因地制宜， 实施差异化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 为防止中国不同地区数字贸易发展

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有效缓解目前数字贸易发

展不平衡的现象， 加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引进等方

面的政策支持， 加快中、 西部地区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以及发展数字贸易所需基础

设施的建设， 不断释放中、 西部地区数字贸易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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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 Ｓｈａｗｎ （ ２０１７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７５１．

Ｔｅｒｚｉ， Ｎｕｒａｙ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４， ７４５ － ７５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Ｍａ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ｃ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ａｒｉｅ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ｋｉｌ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５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ｉ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１２， Ｊ３１， Ｏ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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